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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届董事会第第第第十一十一十一十一次次次次会议决议会议决议会议决议会议决议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 日以电子邮件和电话通知的方式发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的

通知，于 2011 年 4 月 6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7 名董事审议并全票通过了

以下议案： 

一一一一、、、、审议审议审议审议通过通过通过通过《《《《关于子公司增城香江房地产有限公司申请抵押贷款条件变关于子公司增城香江房地产有限公司申请抵押贷款条件变关于子公司增城香江房地产有限公司申请抵押贷款条件变关于子公司增城香江房地产有限公司申请抵押贷款条件变

更的议案更的议案更的议案更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一致同意贷款利率调整为基准上浮 15%，另外以贷款利率上浮 10% 标准计

算向银行支付财务顾问费，借款合同及担保协议其他内容不做调整。 

 

二二二二、、、、审议审议审议审议通过通过通过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新乡光彩大市场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置换关于为子公司新乡光彩大市场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置换关于为子公司新乡光彩大市场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置换关于为子公司新乡光彩大市场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置换

其原工程抵押贷款的议案其原工程抵押贷款的议案其原工程抵押贷款的议案其原工程抵押贷款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于 2007 年 6 月 23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

《关于郑州郑东置业有限公司等三家子公司以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抵押向国

家开发银行组成的银团申请银行贷款的议案》，决定新乡市光彩大市场置业有限

公司用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抵押向国家开发银行组成的银团申请 3.5 亿元的

银行贷款，实际贷款数额以银行在上述限度内最终放款数额为准。相关情况详见

公司于 2007 年 6 月 28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上的《香江控股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该议案审议通过

后，公司与国家开发银行签订并正常履行借款合同，借款总金额为 35,000万元，

已还 5250 万元，29,750 万元尚未偿还。 

现新乡光彩大市场置业有限公司招商在即，需对土地及在建工程抵押进行涂

销，同意由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对该笔贷款剩余部分及相关费用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置换原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抵押，借款合同及担保协议其他内容

不做调整。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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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被担保人基本情况被担保人基本情况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本次贷款担保的被担保人为新乡光彩大市场，基本情况如下： 

1、名称：新乡光彩大市场置业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新乡市化工路169号 

3、法定代表人：琚长征 

4、注册资本：2000万元 

5、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市场开发；会展展销及策划信息咨询；建材、

家具、百货、家电、机电产品（不含汽车）、房屋租赁 

6、与上市公司关系：为香江控股子公司，香江控股持有其100%股权。 

截止2010年12月31日，项目的资产总额 312,268,314.63 元、负债总额为  

320,794,211.81 元、净资产为 -8,525,897.18 元，营业收入为 3,833,880.97  

元，利润总额为 -15,594,215.11 元，该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102.73%。 

 

四四四四、、、、董事会意见董事会意见董事会意见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新乡光彩大市场置业有限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备偿还债

务能力，其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有效控制的范围之内，本次担保符合中国证监会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五五五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至公告日，公司累积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40,150 万元，其全为公

司对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金额，约占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净资

产的 104.13 %。同时截至公告日，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 

 

以上两议案尚需提交下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会董事会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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